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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朱永

芃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９７

名，代表股份

８

，

４４４

，

９６６

，

９４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５４．８６％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名， 代表股份

７

，

９７２

，

４５６

，

３８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７９％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９１

名， 代表股份

４６７

，

２７９

，

４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４％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证券公司投票系

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证券公司共

２

家， 代表股份

５

，

２３１

，

１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３８５

，

８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２％

；反

对票

１４

，

３８５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９５

，

２２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１％

。

二、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股东大会逐项表决并通过了以下各项议题：

（一）发行债券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３

，

３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８０５

，

１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８％

；弃权票

１

，

０５８

，

４２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１％

。

（二）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０９８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９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三）可转债存续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３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四）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３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五）票面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０９６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１１

，

７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六）付息：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８

，

９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３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４

，

１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七）转股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０８１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２６

，

７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八）转股价格的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８

，

７３２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５

，

０７６

，

０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８％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１％

。

（九）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０８９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１８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０８９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２８

，

６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４８

，

６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一）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５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３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７

，

３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二）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３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三）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０９１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２０

，

３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４

，

８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３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８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五）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０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３６

，

６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４４

，

１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六）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６

，

３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５

，

９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５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５

，

９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５

，

２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八）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５

，

９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６

，

３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十九）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７０４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１５７

，

４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三、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５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０５５

，

２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７５３

，

０３８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四、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６２

，

０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０３０

，

１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７７４

，

７９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５２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０１２

，

２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８０２

，

２３８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六、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

４２９

，

１３７

，

６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

对票

１４

，

０５８

，

４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票

１

，

７７０

，

８４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股总数的

０．０２％

。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游有仙律师和张文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和监事发出，并于

５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更换了部分董事， 因此，需

要对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成员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

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成员为朱永芃、高嵩、张成杰和刘润来，其中朱永芃董事长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王光华、 乔保平和李秀华， 其中王光华独立董事为主任委

员。

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刘润来、于崇德和王光华，其中刘润来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李秀华、张国厚、刘润来和王光华，其中李秀华独立董事为主任委

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二、关于制定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工作制度》，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附件：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董事会秘书工作的管理与监督，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

用，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制度。

第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和董事

会负责，应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第三条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 由董事会秘书或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以公司名义办理信息披露、公司治理、股权管理等其相关职责

范围内的事务。

第四条 公司设立证券融资部作为董事会秘书分管的工作部门。

第二章 选任

第五条 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原任

董事会秘书离职后三个月内聘任董事会秘书。

第六条 董事会秘书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

（二）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

（三）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四）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会秘书：

（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二）最近三年曾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三）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最近三年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五）最近三年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证券交易所对其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的次数累计达到二次以上；

（六）公司现任监事；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公司拟召开董事会会议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应当提前五个交易日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并报送以下材料：

（一）董事会推荐书，包括被推荐人（候选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的说明、现任职务和工作履历；

（二）候选人的学历证明、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等。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收到报送的材料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后， 未对董事会秘书候选人任

职资格提出异议的，公司可以召开董事会会议，聘任董事会秘书。 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出异议的董事会秘书候选人，公司董事会不得聘任其为董事会秘书。

第九条 公司解聘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充足的理由，不得无故将其解聘。

第十条 董事会秘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应当自相关事实发生之日起一个月

内将其解聘：

（一）以上第七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二）连续三年未参加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三）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

（四）在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错误或疏漏，后果严重的；

（五）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后果严重的。

董事会秘书被解聘时，公司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说明原因并公告。 董事

会秘书有权就被公司不当解聘，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个人陈述报告。

第十一条 董事会秘书被解聘或辞职离任的， 应当接受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离任

审查，并办理有关档案文件、具体工作的移交手续。

董事会秘书辞职后未完成上述报告和公告义务的，或者未完成离任审查、文件和工作

移交手续的，仍应承担董事会秘书职责。

第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公司董事会应当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公司董事会未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或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三个月

的，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第三章 履职

第十三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事务，包括：

（一）负责公司信息对外发布；

（二）制定并完善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三）督促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协助相关各方及有关人

员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负责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保密工作；

（五）负责公司内幕知情人登记报备工作；

（六）关注媒体报道，主动向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求证，督促董事会及时披露或

澄清。

第十四条 董事会秘书应协助公司董事会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包括：

（一）组织筹备并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

会议；

（二）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三）积极推动公司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事项；

（四）积极推动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五）积极推动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第十五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完善公司投资者的沟通、接待和服

务工作机制。

第十六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权管理事务，包括：

（一）保管公司股东持股资料；

（二）办理公司限售股相关事项；

（三）督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遵守公司股份买卖相关规

定；

（四）其他公司股权管理事项。

第十七条 董事会秘书应协助公司董事会制定公司资本市场发展战略， 协助筹划或

者实施公司资本市场再融资或者并购重组事务。

第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规范运作培训事务，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培训。

第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应提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忠实、勤勉义务。 如

知悉前述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做出或可能做出相关决策

时，应当予以警示，并立即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二十条 董事会秘书应履行《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

其他职责。

第二十一条 公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配合董事会秘书的履职行为。

第二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为履行职责，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查阅其职责

范围内的所有文件，并要求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第二十三条 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以及其他涉及公司重大事项的会议， 应及时告

知董事会秘书列席，并提供会议资料。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秘书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受到不当妨碍或者严重阻挠时， 可以

直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承诺在任期期间及离任后，持续

履行保密义务直至有关信息对外披露为止， 但涉及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信息不属于前述

应当履行保密的范围。

第二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或董事会秘书授权时，证券事务代表应当代为履行职责。 在

此期间，并不当然免除董事会秘书对其职责所负有的责任。

证券事务代表应当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秘书候选人或证券事务代表候选人应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资格培训，培训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３６

个课时，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合格证书。

第二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原则上每两年至少参加一次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

会秘书后续培训。

被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以及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董事会秘书， 应参加上海证券交

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应在每年

５

月

１５

日或离任前，主动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年

度履职报告或离任履职报告书。

董事会秘书未在上述期间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年度履职报告书或离任履职报告

书的，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应督促董事会秘书提交。

董事会秘书年度履职报告书和离任履职报告书应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 如实反映本

年度或任职期间内个人履职情况。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执行。 本工作制

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３

）。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召开地点：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 持 人：董事长金智新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２２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７．１２ ％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期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４

，

６１７

，

１８４

，

３８６．３８

元，

２０１０

年已分配股利

１

，

２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

，

２８７

，

２３９

，

３５２．４５

元， 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２８

，

７２３

，

９３５．２５

元，母公司期末留存可供分配的利润

５

，

４６３

，

６９９

，

８０３．５８

元，其中本次拟分配股利

１

，

５７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董事会拟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３１５１２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５

元

（含税），共计

１５７

，

５６０

万元。

本报告期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分别表决，职工董事刘志安经职工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直接进入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金智新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胡文强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薛道成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王玉宝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栗兴仁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宁志华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张继武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王立杰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单卫红女士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李端生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以上各位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武秋明、高翔、亢龙田经职工

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直接进入监事会，其它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王永信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郦宏东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裴天强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翟福军先生 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８５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以上各位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八）审议通过《公司将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部分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２５

，

８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１９０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

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２５

，

８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１９０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

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兴能发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采购燃料煤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２５

，

８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１９０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

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西山热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采购燃料煤及供热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２５

，

８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１９０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

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全资子公司西山煤气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采购原料煤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２５

，

８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１９０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

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山西焦化集团公司销售煤炭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２５

，

８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１９０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

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山西焦煤国际贸易公司销售煤炭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８

，

８２５

，

８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８％

；弃权

１９００

股。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共

持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为保持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合伙人）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经测算

２０１１

年度拟支付审计费用

２８９

万元

／

年（包括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不

含京唐焦化）。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７９９

，

７９７

，

８８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６００００

股，反对

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陈爱珍、陈茂云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邮件及专

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由金智新先生主持。 公司

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举手

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金智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胡文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

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１

、战略发展委员会：

非独立董事委员：金智新、胡文强、薛道成

独立董事委员：张继武、王立杰

召集人：金智新

２

、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李端生、张继武、单卫红

非独立董事委员： 栗兴仁、宁志华

召集人：李端生

３

、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张继武、王立杰、单卫红

非独立董事委员： 金智新、胡文强

召集人：张继武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王立杰、李端生、单卫红

非独立董事委员： 王玉宝、刘志安

召集人：王立杰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续聘胡文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续聘宁志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时续聘王晶莹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六、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续聘张天宝先生、阎福元先生、韩致洲先生、王克军先生、杨贵元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续聘李群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续聘张国祥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续聘赵俊生先生为公司安

全监察局局长。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就有关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选举；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

选举金智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同意选举胡文强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均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董事会聘任该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附件：

总经理简历：

胡文强先生，生于

１９６８

年，大学本科学历，采煤高级工程师。 历任西山矿务局外贸处处长、进出口公

司经理，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外贸处处长，本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山西焦煤西山煤矿总公司副总经理，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常委；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参股公司太原和瑞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胡文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董事会秘书简历：

宁志华先生，生于

１９５３

年， 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 历任西山矿务局组织部副部长、政研室主任、

企管处处长，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政研室主任、企管处处长，本公司筹委会副主任。 现任本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公司参股公司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宁志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晶莹先生，生于

１９６５

年，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律师。 历任西山矿务局、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政研

室、企管处体改科副科长，本公司证券部投资科科长、副部长。 现任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

律顾问，本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王晶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天宝先生，汉族，出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籍贯山西闻喜。 采煤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山

西矿业学院，同年参加工作，历任西曲矿生产科科长、西曲矿副总、调度主任，屯兰筹备处副主任、总工

程师、安监处处长、屯兰矿总工程师，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矿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西铭矿矿长、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天宝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阎福元先生，生于

１９５７

年，大学专科，工程师。 历任西山煤电（集团）公司煤炭销售部副部长，西山

煤电（集团）公司煤炭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兼运输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公司控股子

公司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阎福元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韩致洲先生，生于

１９６３

年，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历任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镇城底矿副矿

长、党委委员，矿选煤厂厂长、党总支书记，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合作项目负责人。 现任唐山

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经理。

韩致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克军先生，生于

１９６３

年，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安监局综合处处长，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安监局综合处处长，山西焦煤西山煤矿总公司安监局副局长，本公司安监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山西临汾西山能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委员、总经理。

王克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贵元先生，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籍贯山西原平。 机制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山

西矿业学院机制专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西山矿务局建筑工程处安装队技术副队长、建筑工程处机电

安装公司经理，西山多经局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多经局新技术产业区副主任，西山

集团公用事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西山集团金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

杨贵元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群先生，生于

１９５６

年，大学专科，会计师，历任西山煤电（集

团）公司财务处副处长，本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晋兴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山西西山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参股公司山西焦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山西国际电力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李群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国祥先生，生于

１９６２

年，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西山矿务局镇城底矿生产技术科科长、安监

处处长、总工程师，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镇城底矿总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公司控股子

公司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张国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赵俊生先生，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籍贯河北新乐。采煤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河

北煤建院采煤专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西山矿务局官地矿安监处综合科科长、安监处副处长，山西焦

煤集团西山煤矿总公司安全监察局综合处处长、总工程师兼综合处处长，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安全监察

局总工程师、副局长，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副局长。 现任本公司安全监察局局长。

赵俊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王永信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７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７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监事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一致通过 《关于选举王永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报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经济观察报刊登其记者石俊、缪若冰的文章《

ＴＣＬ

彩电增长乏力 利润增长倚重

创投》，该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 报道称：

（

１

）“

ＴＣＬ

品牌总经理梁启春表示，

ＴＣＬ

创投一直以来对资源项目非常感兴趣， 目前正在运作的有

缅甸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山西，

ＴＣＬ

创投刚投资了山西联合镁业有限公司参与稀土镁合金的开发”；

（

２

）“接近

ＴＣＬ

高层的人士向本报透露，其实

ＴＣＬ

新疆能源公司在当地的资源开发项目正在洽谈当

中”；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ＴＣＬ

通过全资子公司峰胜， 投资阿根廷石油项目， 到

２００９

年出售股权收益

７０００

多万

元”；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ＴＣＬ

创投出资

８８８０

万元， 认购香港上市的添利工业下属控股公司添利百勤

１０％

的股权”；

（

５

）“

ＴＣＬ

集团

２０１０

年报显示，

ＴＣＬ

的创投业务开始发力，其投资持股

５１％

的通源石油已上市，股权

退出后预计

ＴＣＬ

将获利

７０００

万”；

（

６

）“

ＴＣＬ

创投涉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与清洁技术、消费类电子、新材料等，为此

ＴＣＬ

每年都还拿出

净资产的

２％～５％

用于这些投资领域。 据

ＴＣＬ

内部的创投资料显示，目前投资的项目有通源石油、海润

影视、易宝支付、百视通、联合镁业、及某

ＬＥＤ

封装公司”。

二、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相关领导、业务负责部门及下属子公司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１

、报道称“

ＴＣＬ

品牌总经理梁启春表示，

ＴＣＬ

创投一直以来对资源项目非常感兴趣，目前正在运作

的有缅甸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山西，

ＴＣＬ

创投刚投资了山西联合镁业有限公司参与稀土镁合金的开

发”，与事实不符。

本公司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梁启春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号代表本公司参加经济观察报的颁奖典

礼，会议间隙与经济观察报记者石俊进行交流。 经济观察报记者石俊问及本公司董事长近日赴缅甸

是否与本公司创投业务有关，经与梁启春先生核实，其答复内容概要如下：“确认本公司董事长近日

赴缅甸公干”。

经核实，本公司董事长近日应邀赴缅甸与政府投资部、能源部主管和仰光州政府州长等领导人

会面，此行系为考察当地投资环境。 缅甸大选后，新政府大力吸引外部投资，我们正在研究在缅甸建

设家电产业基地和投资能源项目的可能性，但未有具体投资决定。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ＴＣ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ＢＶＩ

）（本公司持股

６０％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

人民币约

１．５

亿元取得中国联合镁业

４８％

的股权， 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汇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山

西联合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镁业”）

９２％

的股份，本公司因此间接持有山西联合镁业

２６．５％

的股份，联合镁业属非控股联营企业，不纳入合并范围。 山西联合镁业有限公司是

２００５

年在太原注册

的中外合资企业，目前登记注册资本金为

３

亿元人民币，实缴注册资本

２．６７

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镁

及镁合金生产；不存在“稀土镁合金的开发”业务。 投资联合镁业，是看好镁合金在电子产品结构材料

应用上的前景。

２

、报道称 “接近

ＴＣＬ

高层的人士向本报透露，其实

ＴＣＬ

新疆能源公司在当地的资源开发项目正在

洽谈当中”，与事实不符。

新疆

ＴＣＬ

能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注册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正式揭牌运作。 该公司注册

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

ＴＣＬ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ＴＣＬ

创投”）目

前持股

６５％

。企业未来主要会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寻求机会，主要是用于家电产品材料的

铜、铅、锌矿，目前正在新疆申请勘探许可证，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就当地的资源开发项目洽谈。 该公司

正在招聘专业管理人才及工程师，未来计划增加经营管理团队持股，集团股权相应会摊薄，但会保持

绝对控股。

３

、报道称 “

２００７

年

ＴＣＬ

通过全资子公司峰胜，投资阿根廷石油项目，到

２００９

年出售股权收益

７０００

多万元”，与事实不符。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Ｔ．Ｃ．Ｌ．

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ＴＣＬ

实业”）之全

资子公司

ＴＣＬ

峰胜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１．１

亿港元取得“有成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

股权，“有成投资”持有

阿根廷门多萨油田项目

５１％

的权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该项目的投资已全部退出，累计收回现金

２．２８

亿港元，减去

１．１

亿

元的初始投资成本，实际获得投资收益

１．１８

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１．０３

亿元）。

有关上述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本公司 《关于转让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３８％

股权的公告》、

《关于转让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３８％

股权的进展公告》 等有关公告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

文。

４

、报道称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ＴＣＬ

创投出资

８８８０

万元，认购香港上市的添利工业下属控股公司添利百

勤

１０％

的股权”，属实。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ＴＣＬ

实业认购香港上市公司添利工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之非全资附属公司添利百勤油田服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利百勤”）配发的

１

，

０００

股认购股份（占添利百勤经扩大股本的

１０％

），代价为人民币

８

，

８８０

万元。

本次交易为公司的正常的财务投资行为；未来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实际进展，在考虑机会、风险

及收益等因素下作出项目股权的处置。 目前无法预测本次投资的收益。

５

、报道称 “

ＴＣＬ

集团

２０１０

年报显示，

ＴＣＬ

的创投业务开始发力，其投资持股

５１％

的通源石油已上

市，股权退出后预计

ＴＣＬ

将获利

７０００

万”，不属实。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持有拟上市公司及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的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元

所持对象名称 初始投资金额 持有数量

占该公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

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通源石油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９％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 －

长期股权投资 增资

合计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 － － －

注：通源石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上市，故未计算期末市值及报告期损益和权益变动。

本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无锡

ＴＣＬ

创动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向西安通源石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获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其当时总股本的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通

源石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ＴＣＬ

创动持股占通源石油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７９％

。

无锡

ＴＣＬ

创动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对通源石油增资

２５０

万股事项工商变更完成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此部分股份，也不由通源石油回购此部分股份。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属禁售期，因此，亦无法测算投资收益情况。 根据通源石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收盘

价计算浮盈约

６

，

８４０

万元。

６

、报道称 “

ＴＣＬ

创投涉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与清洁技术、消费类电子、新材料等，为此

ＴＣＬ

每年都

还拿出净资产的

２％～５％

用于这些投资领域。 据

ＴＣＬ

内部的创投资料显示， 目前投资的项目有通源石

油、海润影视、易宝支付、百视通、联合镁业、及某

ＬＥＤ

封装公司”，其中“为此

ＴＣＬ

每年都还拿出净资产

的

２％～５％

用于这些投资领域”与事实不符。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份，在原战略与投资管理中心的基础上，出资人民币

２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惠州市

ＴＣＬ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发布《关于进行风

险投资的公告》）公司开展风险投资业务，该等风险投资业务是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与地方引导

基金及民间资本联合，组建创业投资企业进行的

ＰＥ

及创投等风险投资业务。 风险投资资金仅限于公

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上述报道称“为此

ＴＣＬ

每年都还拿出净资产的

２％～５％

用于这些投资领域”与事实不符。

ＴＣＬ

创投的投资项目涉及新材料、新能源、能源及能源设备、清洁技术、消费类电子、电子等行业。

主要包括两类投资形式：

（

１

）创投公司直接投资的项目，包括：新疆能源公司、敦泰科技项目等；

（

２

）创投公司参与投资和管理的基金投资的项目，包括：通源石油、海润影视、易宝支付、百视通、

及盛业光电（

ＬＥＤ

封装公司）等。

ＴＣＬ

创投现共管理

５

支基金，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１１

亿元，其中

ＴＣＬ

创

投承诺出资总额为

４．１８

亿元，已实际出资

１．６２

亿元。

三、公司其他投资业务及其说明

１

、

Ｐｅｔｒｏ Ａ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亚太石油”）主营业务为油田勘探及开采类业务，其注册

地为英属处女群岛（

ＢＶＩ

），实收资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股东包括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Ｔ．Ｃ．Ｌ．

实业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

４９％

），张军（

３０％

），海耀投资（

２０％

），

ＳＵ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１％

，该部分股权为该公司管理

层持股），项目资本金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已经到位；各方股东承诺按照股权比例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可再投

入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ＴＣＬ

实业是以“有成石油”项目退出回收的资金转投到亚太石油项目。 亚太石油已经

开始营运，正在洽谈收购一个南美的油田项目，涉及金额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美元，已签订收购协议等待当

地政府审批。

亚太石油团队拥有一批业内一流的专业人士，主要业务负责人为张军先生。 张军先生从事油田

的投资与管理

２５

年，并拥有丰富的海内外油田技术服务、勘探开发与管理的成功经验。

２

、公司正在筹备煤业勘探开发公司；本公司将通过与具有专业经验的伙伴合作，组建以煤炭资

源开发为主要业务的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人民币，

ＴＣＬ

创投公司占控制性股权。 该项目可能会

在未来三个月内完成注册，目前没有达成投资意向，没有洽谈具体项目。

３

、除本公告披露的矿产资源外，本公司目前未筹划其他矿产资源业务。 本公司承诺至少

３

个月内

不会筹划其他矿产资源业务。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亦不会进行其他重大资产重组、增发等对公司股

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４

、本公司重申：

公司将继续集中主要资源在液晶显示产业链、多媒体电子产品、移动通讯产业和家电产业领域，

并配合主业发展，继续做好翰林汇、奥鹏远程教育、欢网网络电视服务、循环经济、资源回收业务。 继

续做好商用显示系统和终端、医疗电子设备业务。 继续健康稳健的发展房地产业务。

公司将在投入资金总量控制和严格风险管理的前提下， 进行风险投资项目和资源开发项目；并

在此类投资项目中积极寻求有专业能力的合作伙伴。 其中

ＴＣＬ

创投的风险投资项目实际总投资额不

会超过

５

亿元，资源开发项目的投资额较大，本公司对资源开发项目会和其他有专业经验合作伙伴共

同投资，且不控股。资源勘探项目的投资额相对较小，以

ＴＣＬ

创投控股方式为主，资源开发项目总投资

额不会超过本公司总资产的

５％

；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应义务。 预计

ＴＣＬ

创投所投风险投资项目和资源开发项目对本年度利润无明显影响。

四、其他提示

１

、上述矿产资源项目目前尚在前期阶段，项目的实施及取得相关许可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

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１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４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３６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经由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９２

，

３４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

利

４

元（含税），总计派送金额为

３６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２

，

３４３

，

４３６

，

３７４．４０

元结转下年度。

３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０．４

元。

４

、对于个人股东和

ＱＦＩＩ

投资机构，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

０．３６

元；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４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所有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部门：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８８９６０５３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８８９６０５５

七、备查文件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及实际控制人耿

建明发来的通知， 称荣盛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实际控制人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信托”）。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荣盛控股股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荣盛控股将其持有并质押给华宝信托的

５５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荣盛控股将其持有公司

５５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份重新质押给华宝信托。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上述质押登

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荣盛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５５３

，

２００

，

０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５９％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荣盛控股

持有的公司股份中质押数量

５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３９％

，占荣盛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９％

。

二、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耿建明先生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份

５７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５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平安信托。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耿建明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６％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耿建明

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中质押数量

１１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７０％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８０％

。

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三）《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

通知》。

（四）《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关于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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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３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审议

＜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定向增发购买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

２８．８３％

的股权，

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

露。

自重组方案公布以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事宜，公司聘请

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关联办法》之规定，在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每

３０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从目前的进展情况看，重组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如下：（

１

）公司重组标的

资产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的环保核查文件，不能及时取得。 （

２

）公司还未与绍兴县安昌镇人民

政府协商确定公司子公司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最终土地收回价格， 其影响公司盈利预测报告数

据。

受上述事项影响， 公司预计不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６

个月内发出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经与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协商，本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众禾投资

有限公司对此深表歉意，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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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４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３０

在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管理总部会议室（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汽车站东侧安华路口

１

号）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以电话形式通知各董事，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濮黎明先生主持，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并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告内容

请详见《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